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会计电算

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会计电算化的管理,确保会计核算正常、安

全、有效地运行，根据有关规定及结合我校实际，制定如下办法。 

第二条  目前我校使用的是上海财经大学开发的“高等学校

通用财务软件系统（网络版）”、“高校学生收费系统（网络版）”

及“安易固定资产管理软件（网络版）”，是符合高等学校财务制

度和会计制度的并经院有关主管部门（领导）同意使用的合法软

件。各有关方面、人员有责任维护系统的正常运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的会计数据，包括纸质和磁介质的记帐

凭证、会计帐本、会计报表及相关的备份资料。 

 

第二章  岗位设置和岗位责任 

 

第四条  结合我校实际，电算化设置以下岗位：会计电算化

主管、系统管理员、审核操作员、复核记帐员、出纳操作员。 



岗位配置可一人多岗、一岗多人，但审核操作员不可同时担

任自已录入凭证的复核操作员、出纳操作员；审核操作员之间可

交叉复核。 

第五条  岗位责任 

（一）会计电算化主管： 

全面领导、协调、监督电算化工作，监督是否按照制度规范

操作，协调各工作人员工作时间、工作进度、绩效，对不服从领

导监督协调的、对系统运行有不良后果的行为提出批评，责成当

事人改正。 

（二）系统管理员 

1.负责系统日常管理工作，确保系统正常运作，管理电算化

系统的所有电算化设备。 

2.负责系统调试维护工作，定期检查软硬件系统的运行情况，

发出问题及时汇报、排除，按权限和审批程序调用、修改和更新

系统资料；对其他操作员所遇到故障、误操作及操作中遇到的问

题要及时处理、解决。 

3.及时进行数据的备份、及时对电算化系统进行软件的安全

检查。 

4.负责其他未尽的系统及技术问题。 

（三）审核操作员： 

1.负责审核票据的合法性、完整性、报销手续及审批手续等； 

2.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操作过程遇到故障，应及时



向系统管理员报告，不要从事没把握的操作； 

3.每次操作完毕后，应及时做好相关的数据备份及存档工作； 

4.注意保管好自己的操作口令，并对因泄露造成事故负责； 

（四）出纳操作员： 

严格执行操作规范，正确使用出纳系统模块。对现金及银行

存款要求日清月结，并与出纳系统相核对。 

（五）复核记帐员（暂由审核操作员兼） 

主要负责对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进行检查复核，对复核后的

记帐凭证进行记帐处理。 

 

第三章  操作管理 

 

第六条  操作规程 

1.开机程序（服务器部分，各工作站请参照执行） 

（1）打开办公室总电源开关； 

（2）打开总机房ＵＰＳ开关； 

（3）打开服务器显示器电源开关； 

（4）打开服务器主机电源开关； 

2.关机程序 

（1）确定各终端已经退出财务软件系统； 

（2）关闭服务器软件系统； 

（3）关闭服务器主机电源； 



（4）关闭服务器显示器电源； 

（5）关闭服务器ＵＰＳ电源开关； 

（6）关闭各终端电源； 

（7）关闭办公室总电源。 

第七条  登录口令及密码管理 

1.通过设定网络登录口令，以检查登录操作员的操作合法性。

登录口令由系统管理员设定，定期更改，并以单独形式授予各操

作员。操作员须严格保管自己的操作密码，不得泄露给任何未经

授权人员。 

2.各操作员须按操作权限操作，不得越权操作，不得冒名顶

替操作，一经发现，严肃查处。 

第八条  应急操作措施 

1.在操作过中遇到突然停电，操作员应在ＵＰＳ断电前按正

常关机程序退出软件系统； 

2.在操作过程中遇到机器有异常声响或其他异常情况，应及

时按正常程序退出，并报告系统管理员。 

第九条  防病毒管理 

1.系统管理员要定期进行计算机系统清毒处理； 

2.各操作终端原则上专机专用，需从事电算化以外的其他工

作必须征得系统管理员的同意，在进行其他工作时，不得对网络

进行操作，不得把其他任何形式的资料存入服务器，并严禁在计

算机上未经同意安装其他任何软件。 



 

第四章  计算机硬件和数据管理 

 

第十条  硬软件维护 

1.定期检查，并做好记录； 

2.发生硬软件故障时，应及时分析原因并给予解决；对于不

能解决的硬件问题应及时与软硬件供应商联系； 

3.对硬软件的升级、重大维护应由系统管理员报经电算化主

管审批后方可执行，必要时须经有关主管领导批准； 

4.及时做好系统工作环境的防潮、防尘、防磁、防火等工作。 

第十一条  数据档案管理 

1.对数据的备份要以多种方式进行，对于二年内的帐务系统

数据应在两台不同计算机的硬盘上进行备份，对于连续有三年及

三年以上的财务系统数据应刻录成光碟进行保存； 

2.备份的帐务系统数据应包括：全套文档资料、完整年度的

帐套资料等；所有磁介质资料执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 

3.所有打印的纸质会计资料应作为会计档案保存，执行《会

计档案管理办法》规定； 

4.一切有关的会计、文字资料未经许可，不得带出财务处，

非本人管理的软件、程序、数据库不得私自调用、拷贝、打印等。 

 

第五章  主机机房管理 



 

第十二条  主机房由系统管理员管理，钥匙由系统管理员和

电算化主管持有， 其他人员不得无故进入主机房。系统管理员

因事，可以委托人代管，但必须经主管同意。 

第十三条  主机房纪律 

1.不得在主机房从事与上机操作无关的事情； 

2.其他人员未经同意不得进入主机房，严禁携带任何强磁物

品进入机房。 

 

第六章  网络管理规定 

 

第十四条  财务处电算化网络系统由三部分组成：账务管理

网络系统、固定资产管理网络系统及学生收费管理网络系统。 

第十五条  网络系统共有终端十四台，服务器两台（一台主

控服务器，一台备份服务器）。其中帐务管理网络系统分别设校

长查询终端及审计查询终端各一台，固定资产管理网络中有三台

分别是处理设备、图书及家具的，分设在设备科、图书馆及后勤

办。 

第十六条  系统管理员负责整个电算化系统的硬软件管理、

数据管理及安全管理。 

第十七条  为保证整个电算化网络系统的安全运行，任何人

未经电算化主管及系统管理员同意或许可，不得擅自对服务器进



行任何操作（日常的开关机除外）；对于网络中的各终端，未经

系统管理员同意或许可，不得随意安装、删除系统及应用软件，

不得随意更改系统设置，对于因人为操作而造成的网络数据丢失，

要追究相应操作人员的责任。 

第十八条  固定资产管理网络设资产录入操作员三名及资产

管理员一  名：分别是设备录入操作员、图书录入操作员、家具

录入操作员及资产管理员一名。各操作员及管理员要严格管理好

自己的操作权限密码，对于因泄漏密码而造成的后果，由其本人

负责。电算化部分岗位设置见相应章节的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  财务处国有资产管理员要负责每个月资产软件总

账数据与财务软件中资产总账数据的核对及日常的数据处理工

作。对于操作过程中遇到的数据差错、软件故障等问题要及时向

系统管理员反映。 

第二十条  学生收费管理网络系统设收费管理员一名，负责

整个收费系统的据处理，学生欠费的统计、学费的催缴及学费的

查询。对于操作过程中遇到的数据差错、软件故障等问题要及时

向系统管理员反映。 

第二十一条  要在各自操作终端备份的数据，应由相应的操

作员自己执行，备份后的数据密封后交由档案管理员保管，备份

数据的恢复要经系统管理员的检查，否则由此引起的数据丢失由

其本人负责。网络中硬软件的维护、数据管理及安全管理等细则

参照本办法中相应部分的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会计电算化是财务工作的核心工作，受法律法

规的保护，任何蓄意破坏、干扰电算化工作的行为，必将受到严

处。 

第二十三条  学校各经济独立核算单位的会计电算化管理工

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  条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修改。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下达之日起实施,原电算化管理办法

中与此不一致的地方按本制度执行。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2016 年 9 月 15 日    

 

 


